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補助對象 1（優先補助）： 

1..獨居長者(65 歲以上) 

2.身心障礙 

3.低(中)收入戶 

補助對象 2： 

1.狹小巷弄(紅區)周邊 

2.起火戶周邊 

3.住宅式宮廟 

補助對象 3： 

1.消防法第 6 條第 5 項所列場所（含老舊社區〈如眷村〉及透天厝）。 

2.未達設置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餐廳、小吃店小型工廠等存有易燃物場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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